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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发布2022年工业企业扩产增效扶持计划申报指南的通知

信息提供日期 : 2022-03-18 21:35  信息来源：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各有关企业：

　　按照《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打造制造强市若干措施》（深府规〔2021〕1号）和《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企业扩产

增效扶持计划操作规程》（深工信规〔2022〕2号）的相关要求，现发布2022年工业企业扩产增效扶持计划申报指南。

　　附件：2022年工业企业扩产增效扶持计划申报指南

　　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2年3月18日

　　附件

　　2022年工业企业扩产增效扶持计划申报指南

　　一、设定依据

　　1.《关于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打造制造强市若干措施》（深府规〔2021〕1号）

　　2.《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工业企业扩产增效扶持计划操作规程》（深工信规〔2022〕2号）

　　二、扶持方向

　　（一）工业企业梯度培育项目：对2020年工业总产值首次达到100亿元、500亿元和1000亿元及以上的工业企业予以奖励；

　　（二）工业企业扩大产能奖励项目：对2021年工业总产值达5亿元及以上、同时工业总产值增速达20%及以上的工业企业予以奖励。

　　三、申报条件

　　项目申报企业必须同时符合以下条件：

　　（一） 在本市（含深汕特别合作区）依法注册的工业企业法人以及按国家统计局相关规定可视作法人单位的本市（含深圳特别合作区）

工业企业；

　　（二） 未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

　　四、奖励条件、标准及资助方式

　　（一）工业企业梯度培育项目。

　　1.奖励条件

　　在满足申报条件的基础上，企业2020年工业总产值首次达到100亿元、500亿元和1000亿元及以上（数据以市政府相关部门核定的企业

1-12月数据为准）。

　　2.奖励标准

　　首次突破100亿元的企业奖励300万元，首次突破500亿元的企业奖励1000万元，首次突破1000亿元的企业奖励2000万元，一次性突破

多个档次，按照最高档次标准予以奖励。

　　3.资助方式

　　事后资助，最终资助金额和比例根据预算安排情况确定。

　　（二）工业企业扩大产能奖励项目。

　　1.奖励条件

　　在满足申报条件的基础上，企业2021年度工业总产值需达5亿元以上、同时工业总产值增速达20%及以上（数据以市政府相关部门核定

的企业1-12月数据为准）。

　　2.奖励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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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2021年前已成立的企业，奖励金额分为两部分，产值增速30%以内对应的产值增量按照0.8%的比例予以奖励，最高1000万元；产

值增速超过30%对应的产值增量按照1.2%的比例予以奖励，最高1500万元。单个法人企业两部分最高合计奖励上限2500万元；针对2021年

内新成立且当年产值规模达5亿元以上的企业，按照其全年产值的1.2%，最高1500万元的标准予以奖励。

　　3.资助方式

　　事后资助，最终资助金额和比例根据预算安排情况确定。

　　五、申请材料

　　（一）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在线填报申请书（http://wb.gxj.sz.gov.cn），提供通过该系统打印的申请书纸质文件原件；

　　（二）法人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三）税务部门提供的上一年度纳税证明复印件；

　　（四）营业执照复印件。

　　以上材料一式一份，A4纸正反面打印/复印，非空白页（含封面）需连续编写页码，胶状成册，需加盖申报单位印章和骑缝印章。

　　六、申请表格

　　登录广东政务服务网（http://wb.gxj.sz.gov.cn/）在线填报。

　　七、申请受理机关

　　（一）受理机关：深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二）受理时间：

　　1．网络填报受理时间：2022年3月30日至2022年4月20日17:00；

　　2．书面材料受理时间：2022年4月4日至2022年4月22日18：00（因疫情原因，如有调整将另行发布通知）

　　（三）咨询电话：88101602

　　（四）受理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福中三路市民中心B区市行政服务大厅西厅综合窗口。

　　疫情期间，预审通过后，请提前3个工作日进行预约，并按照预约时段，错峰提交材料。预约指南：“i深圳”APP 或关注“深圳市行政

服务大厅”微信公众号。操作流程：【办事预约】或【预约取号】—【深圳市行政服务大厅西厅】。

　　八、申请决定机关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九、办理程序

　　网上申报——窗口提交申请材料——申请材料初审——报送市政府相关单位开展数据核查——核定资助金额、拟定资助计划——市工

业和信息化局审议——社会公示——下达项目资金计划——拨付资金。

　　十、办理时限

　　分批处理，一批180个工作日。

　　十一、证件及有效期限

　　证件：批准文件。

　　有效期限：申请人应当在收到批准文件之日起1个月内，至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理资金拨付手续。

　　十二、证件的法律效力

　　申请人凭批准文件获得资金资助。

　　十三、收费

　　无。

　　十四、年审或年检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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